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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司法厅文件

闽司规〔2021〕4号

福建省司法厅关于印发《福建省
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若干规定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司法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司法办、福建省司法鉴定协会：

《福建省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若干规定》已经厅长办公会

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组织全体司法鉴定人认真学习，

抓好贯彻执行。

福建省司法厅

2021 年 9 月 1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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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若干规定

第一条 为规范我省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活动，保障诉讼

活动的顺利进行，根据《福建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》《司法鉴

定程序通则》《司法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司法鉴定人出庭

作证活动的指导意见》和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是指经司法行

政机关审核登记，取得司法鉴定人执业证的司法鉴定人经人民

法院依法通知，在法庭上对自己作出的鉴定意见，从鉴定依据、

鉴定步骤、鉴定方法、可靠程度等方面进行解释和说明，并回

答质询和提问的行为。

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经福建省司法厅审

核登记的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活动。

第四条 司法鉴定机构应当监督、指导司法鉴定人依法履

行出庭作证义务，并为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提供必要条件。

第五条 司法鉴定机构接到人民法院出庭通知后，应当立

即通知相关司法鉴定人做好出庭作证准备。

人民法院已指定出庭作证司法鉴定人的，由被指定的司法

鉴定人出庭作证；未指定出庭作证的司法鉴定人时，由司法鉴

定机构指定一名以上在司法鉴定意见书上签名的鉴定人出庭

作证。



— 3 —

经人民法院同意，司法鉴定机构可以指派一名了解所涉鉴

定事项的司法鉴定人助理或相关辅助工作人员担任助手，随同

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。

第六条 鉴定人出庭前，要做好如下准备工作：

（一）了解、查阅与鉴定事项有关的情况和资料；

（二）了解出庭的相关信息和质证的争议焦点；

（三）准备需要携带的有助于说明鉴定的辅助器材和设备；

（四）其他需要准备的工作。

第七条 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义务：

（一）遵守法律、法规，恪守职业道德，实事求是，尊重

科学，尊重事实；

（二）按时出庭作证，不得迟到早退。

（三）穿着大方得体，言行举止文明，遵守法庭纪律，维

护法庭尊严；

（四）遵循法庭质证程序，积极配合法庭质证，如实回答

与鉴定有关的问题；

（五）妥善保管出庭所需的鉴定材料、样本和鉴定档案资料；

（六）所回答问题涉及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

秘密和个人隐私的，应当向人民法院阐明；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。

第八条 司法鉴定人在出庭作证过程中，遇有下列情形的，

可以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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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认为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，需要

请求保护的；

（二）受到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以言语或者行为进行侮

辱、诽谤，需要予以制止的。

第九条 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时，应当如实回答涉及下列

内容的问题：

（一）与本人及其所执业鉴定机构执业资格和执业范围有

关的问题；

（二）与该鉴定事项有关的问题；

（三）其他依法应当回答的问题。

第十条 法庭质证中，鉴定人无法当庭回答质询或者提问

的，经法庭同意，可以在庭后提交本人亲笔签名的书面意见。

第十一条 出庭作证结束后，司法鉴定人应当按照法庭要

求，对法庭笔录中鉴定意见的质证内容进行确认。

经确认无误的，应当签名；发现记录有差错的，可以要求

补充或者改正。

第十二条 出庭作证结束后，司法鉴定人要及时将出庭作

证相关材料交由司法鉴定机构归档。

第十三条 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对司法鉴定人依法履行出

庭作证义务的监管，对司法鉴定人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，无正

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，依法依规及时予以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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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要健全完善与人民法院的沟通衔

接机制，加强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信息共享，定期或者不定期

了解掌握司法鉴定人履行出庭作证义务情况，及时研究解决司

法鉴定人出庭作证中的相关问题，保障并规范司法鉴定人出庭

作证活动。

第十五条 司法行政机关要健全完善与人民法院的个案移

送机制，实现主审法院与司法鉴定主管部门信息互通，逐案及

时移送，依法立案调查，定期通报情况。对于人民法院有关司

法鉴定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或出庭不规范的通报、司法建议，

要及时依法进行调查处理，并书面反馈调查处理结果。

第十六条 司法鉴定行业协会要加强对司法鉴定人出庭作

证活动的指导，制定出庭作证行业规范，强化出庭作证业务培

训，提升出庭作证素质能力。

第十七条 司法鉴定人作为有专门知识的人（专家证人）

出庭作证参照适用本规定。

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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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司法厅办公室 2021年 9月 16日印发


